附件3：
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认证机构之间关于认证审核的交流，促进认证机构和审核员提高现场工作质量，激励认证机构和审核员持续提高认证有效性，向社会宣传展示认证审核活动的有效性例证，依据《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章程》，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组织的良好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活动，适用于对经过国家认监委批准的所有合法认证活动中所发生的审核、检查、评审良好实践案例的同行评议交流。

第三条  协会负责组织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活动，各认证机构应积极参与和支持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活动。

               第二章    实施
第四条  协会每年组织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活动，各认证机构可以参照本办法在机构内组织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评议交流活动，促进审核人员提高现场审核服务质量，提高认证有效性。
第五条  协会鼓励各个认证机构总结和推荐在认证活动中发生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相互进行交流。
第六条  各个认证机构在内部推荐、选拔、评议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具体方式由各机构自行决定。
第七条  各机构向协会推荐参加本年度同行评议交流活动的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
第八条  为便于不同类型的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进行同行评议交流，推荐和同行评议交流分为如下六类进行：

1．集团性案例：针对集团和行业的认证审核所组织的认证审核活动。

2．单一组织性案例：针对单一现场的组织所实施的认证审核活动。

3．部门性案例：针对某一部门（生产、服务现场）的认证审核活动。

4．过程性案例：针对某一过程的认证审核良好实践案例。

5．产品性案例：针对特定产品的产品认证案例。

6．创新型案例：新的认证领域的开拓，新的认证行业的开拓。

第九条  各个认证机构推荐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的基本条件是：

1．认证审核活动的策划与组织符合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认可规范的要求。

2．审核员现场审核能力强，并且在本次审核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与体现。

3．对受审核方的管理、技术、产品、服务准确判断和评价。

4．明显促进了受审核方的管理、技术、产品、服务的改进。

5．有一定的证据可以证明上述要求。

第十条  认证机构推荐完毕后，协会公布所有由认证机构推荐的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名单。

第十一条  协会组成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组，同行评议组成员由当年推荐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的认证机构推荐，人数按当年度情况确定，协会可以邀请国家认监委、地方认证监管部门、认可机构和相关方面的专家参加，同行评议组按同行评议交流类别分组工作。同行评议组组成办法及工作守则另行制订。
第十二条  协会分别按不同类别的案例公开组织同行评议交流活动，各有关认证机构均可参加交流活动，由实施所推荐案例的审核组长/审核员在规定时间内介绍所推荐案例的特点，由同行评议组成员做出评价。同行评议交流的具体程序另行制订。

第十三条  同行评议组对良好认证审核案例做出相应的评价。

第十四条  协会以适当方式对同行评议交流中产生的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给予激励：

1．公告最终确定的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及认证机构、审核（检查）员名单。
2．在机构自愿的前提下，协会在网站上设立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专区，展示和宣传优秀认证审核实践案例。

3．向相关新闻媒体推荐宣传优秀认证审核实践案例。

第十五条  协会鼓励认证机构自行给予实施良好审核实践案例的审核（检查）员必要的激励。

                   第三章    保密
    第十六条  认证机构自行决定因为为客户保密要求而公开信息的程度，但是当同行评议人员需要了解案例真实性时，需提供真实信息和记录。

    第十七条  同行评议人员对工作过程中涉及的有保密要求的信息必须保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9年7月1日起实施。

    第十九条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组织制订本办法有关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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